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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市属事

业及民办各学校，市属高校： 

    2021年是郑州市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措施实施的第二年， 

为巩固全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成果，确保《郑州市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规定》贯彻实施，全面禁止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发生， 

减少环境污染，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学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

现就 2021 年我市教育系统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教育工作

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共10页）     

签批 

盖章 郭跃华 

郑州市教育局  

关于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教育工作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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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各学校务必要高度

重视烟花爆竹禁放工作，要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我市

文明城市形象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加强烟花爆竹禁放工作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禁放工作常抓不懈，确保

工作取得实效。各单位要强化组织领导，成立或调整专项工作领

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学校禁放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积极与

相关部门协作联动，加强信息沟通、情况反馈，形成层层负责，

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二、制定详细计划，强化宣传教育 

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各学校要结合当前

实际，制定详细的禁放宣传教育工作计划，明确工作任务，确保

覆盖全面。各学校要通过悬挂宣传烟花爆竹禁放工作的标语横幅、

张贴《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利用 LED电子屏、宣传栏

滚动播放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口号等形式，营造出浓厚

的禁放宣传氛围；通过组织召开主题班会、绘制黑板报等形式，

将生态文明教育、消防安全教育与禁燃禁放教育相结合，确保学

生深入了解燃放烟花爆竹的影响与危害；通过校讯通、自媒体平

台、家校微信群等渠道，利用散学典礼、期末家长会等时机，进

一步开展禁放宣传教育工作，引导学生家长共同遵守《郑州市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履行好监护职责，充分发挥教育系统辐射

带动作用，为营造安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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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落实责任，及时上报信息 

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各学校要严格落实

责任，确保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教育工作取得实际效果。发现

校园周边有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要及时制止、劝阻燃放、多

方取证，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

育局，各学校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教育工作总结及落实情况，

以电子档形式于 2021 年 2月 24日前报送至郑州市教育局安保处

邮箱（anbaochu0371@163.com）。 

 

附件：1. 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2. 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口号 

3.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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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第一条  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防止噪声和大

气污染，根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惠

济区行政区域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东新区、郑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的区域内，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 

  县（市）、上街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种类，由

县（市）、上街区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第三条  市公安机关负责查处燃放烟花爆竹违法行为。 

  市安全生产监督、城市管理、工商行政、环境保护、质量技

术监督、商务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依法查处烟花爆竹违法生产、

经营等行为。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的区人民政府和管理委员会及其有

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工作纳入网格化管理，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活动，教

育、引导和督促本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人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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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产、经营、储存、燃放烟花爆竹。 

  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应当依法经公安机关许可，并遵

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  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禁止邮寄烟花爆竹，禁止在托运行李、包裹、邮件中夹带烟

花爆竹。 

第六条  公安、安全生产监督、工商行政、环境保护等有关

部门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相关制度和实施方

案，建立健全查处违法生产、运输、经营、储存、燃放烟花爆竹

行为的责任制，完善举报事项的受理、查处等办理制度，严格实

施考核问责。 

  市供销社应当加强对本系统企业的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管

理，贯彻落实本规定。 

  第七条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及各类学校，应当做

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八条  宾馆、饭店和提供婚庆服务等经营者承办喜庆等活

动的，应当向消费者书面告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劝阻违

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经劝阻无效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九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网格员，应当做好本单位、本辖区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工作。 

  市、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并落实对前款所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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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网格员履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职责的责任制及考核问责

机制。 

  第十条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的教育，制止未成年人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燃放

烟花爆竹的行为。 

  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区公安机关责令其监护人

严加管教；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由其监护人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劝

阻和举报。 

  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由市、区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

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区公安机关责

令停止燃放，处 1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财

产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规定的，依据国务院《烟花爆

竹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由市、区公安机关没收非法携带、

邮寄、夹带的烟花爆竹，可以并处 200 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国务院《烟

花爆竹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进行处罚： 

  （一）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的，由市、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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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二）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由市、区公安机

关责令停止非法运输活动，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

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第十五条  公安、安全生产监督、城市管理、工商行政、环

境保护、质量技术监督、商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烟花爆竹安

全监管工作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6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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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口号 

 

一、坚决贯彻执行《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 

二、禁止生产、运输、储存、携带、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利国利民 

四、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保障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五、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减少环境污染 

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减少灾害事故 

七、移风易俗，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 

八、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人人有责 

九、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建设文明城市 

十、严禁非法生产、运输、储存、携带、销售、燃放烟花爆竹 

十一、禁放区内违规携带、储存、燃放烟花爆竹将受处罚，造成

严重后果者将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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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尊敬的广大市民： 

《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业经 2015年 12月 18日市

人民政府第 3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6年 1月 1日起施行，

也就是说郑州市市区自 2016年 1月 1日起烟花爆竹全面进入禁放

时代。春节将临，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规定》，现将我市烟花爆竹禁放的有关规定告知大家，希望广大

市民一如既往地支持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 

一、在郑州市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惠济

区行政区域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东新区、郑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的区域内和巩义市、

新郑市、新密市、登封市、荥阳市、中牟县、上街区全区域内，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

产、经营、储存、燃放烟花爆竹。 

三、禁止携带烟花爆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禁止邮寄烟花爆

竹，禁止在托运行李、包裹、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 

四、宾馆、饭店和提供婚庆服务等经营者承办喜庆等活动的，

应当向消费者书面告知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劝阻违法燃放

烟花爆竹行为；经劝阻无效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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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教育，制止未成年人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燃放烟花爆

竹的行为。 

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区公安机关责令其监护人

严加管教；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由其监护人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违反本规定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区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

放，处 1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造成国家、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举报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公安

机关将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并为举报者保密。举报电话：

110,69623700。 

真诚地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

会治安秩序和安宁的工作生活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祝广大市民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郑州市公安局 

                                  2021年 1月 5日   

 


